3.漂流场所检测检查标准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一、从业人员资格

	漂流技术指导人员、救生员、安全保卫人员
	应具有漂流技术指导人员、救生员、安全保卫人员，应持有国家相关职业资格证明

	二、漂流水域

	危险障碍物或漂浮物
	不能有危险障碍物或漂浮物

	水位测量、禁漂水位线、航道导引、危险区域警示标识
	有清晰、醒目、牢固的水位测量、禁漂水位线、航道导引、危险区域警示等标识

	救护点
	在深水、急流等危险区域的岸边，应设置救护点

	三、码头及其附属设施

	码头位置
	码头应设在水流缓、落差小、较开阔的水域处

	卫生间、更衣室、存放衣物的设施
	有卫生间和更衣室，并有存放衣物的设施

	广播、通讯设备
	有广播、通讯设备

	停车场
	有停车场

	各类公共标识
	各类公共标识符合GB/T 10001.1的要求

	四、漂流器具

	筏式漂流器具
	筏式漂流器具只能在急流为一级的漂流水域漂流

	救生衣
	急流为一、二级配备的救生衣应符合JT/T 107工作救生衣或GB 4303船用救生衣的要求；
急流为三级（含三级）以上的配备的救生衣应符合GB 4303船用救生衣的要求

	产品检验合格证明
	漂流器具应取得经法定条件的专业技术组织检验合格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证明

	年度检验合格证明
	漂流器具每年应经法定条件的专业技术组织检验合格后方能使用

	漂流艇
	漂流艇四周应有救生用固定绳索；

漂流艇（筏）四周不得有开放绳索

	救生缆绳
	急流为三级（含三级）以上的漂流艇应配置长度不小于5米的救生用缆绳

	安全警示语
	漂流器具上有安全警示语

	五、安全保障

	急救药品和器械
	急救药品和器械应摆放在便于取用的明显位置 

	救生员
	应有救生员

	人员比例
	急流为三级（含三级）以上的漂流场所：
漂流技术指导人员与漂流艇的比例不小于1：1或
漂流技术指导人员与漂流者的比例不低于1：5

	联络方式
	漂流技术指导人员与负责安全救护的人员之间应保持联络畅通

	天气、水文情况报告
	提供当日天气、水文情况报告

	“漂流人员须知”
	在醒目位置有“漂流人员须知”

	儿童安全保障措施
	12岁以下的儿童只能在家长陪护下在急流为一级或二级的漂流水域漂流

	漂流者保护措施
	急流为一级或二级的漂流场所至少应具备下列方式中的一种保护漂流者：

1.岸上有流动救生员

2.危险地带有定点救生员

3.有漂流技术指导人员跟随艇

4.有救生员和救生艇跟随

	急流为三级（含三级）以上的漂流水域
	漂流者经专门培训后，方可在急流为三级（含三级）以上的漂流水域进行无漂流技术指导员陪同的漂流活动

	
	急流为三级（含三级）以上的漂流水域不得单艇出发，当5条（含5条）及以上的漂流艇同时出发时，应有救生员和救生艇跟随

	
	急流为三级（含三级）以上的漂流水域应配置头盔

	急流为四级（含四级）以上的漂流水域
	急流为四级（含四级）以上的漂流水域不得接待无自救能的漂流者

	急流为五级（含五级）以上的漂流水域
	不允许开设漂流场所

	漂流器具核定载客人数和载客重量
	遵守漂流器具核定的载客人数和载客重量的规定

	救生衣
	应为漂流者配备救生衣

	场所说明内容
	应向漂流者说明漂流水域特点、漂流器具使用方法以及漂流的安全救生措施

	监控、了解整个漂流水域的漂流活动
	应随时监控、了解整个漂流水域的漂流活动

	漂流场所开放条件
	不允许在雷雨、大风、能见度差等条件下开展漂流活动

	溺水抢救操作规程及溺水事故处理制度
	在明显位置应悬挂溺水抢救操作规程及溺水事故处理制度

	人员上岗标识
	各类人员上岗有明显标识

	各种电器、机械设备
	各种电器、机械设备应保持良好状态

	治安保卫、安全救护、设备维修等制度和人员服务岗位责任制
	有健全的治安保卫、安全救护、设备维修等制度和人员服务岗位责任制


